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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财购罚决〔2023〕12号

新余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江西寻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 3601 24MA382TLG4J

地 址：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温圳镇 31 6国道以北 588号

一、违法事实

根据新余市审计局对市本级 201 9年和 2020年政府采购项目

审计结果认定，你公司在参与相关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以下违法

行为：

新余市中医院血液透析滤过机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

JXTC201 91 20074）政府采购中，你公司与中标供应商江西辰朗科

技有限公司、未中标供应商南昌兰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交的投

标文件提交的投标文件“5.商务条款响应'偏离表”中均对不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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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采购文件商务条款内容的作出相同响应，且均超出《询价采购

通知书》“二、采购要求 (二)商务条款”规定的响应条款，存在

错误一致，属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。

以上违法事实有检查工作底稿、采购文件、投标文件等证据

证实。

二、处罚理由及依据

经对调查结果审查，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五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七十四条等相关规定，构成投标人恶意串通投标。

本机关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后，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

提出陈述或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。现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之规定，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

下行政处罚：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柒佰陆拾元整（￥1 760. 00元）。

请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缴款码通过赣服

通或非税收入各代收银行核缴。缴款完成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

政厅官网“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”打印电子票据；到期不缴纳

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之规定，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三、权利告知

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新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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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

停止执行。

新余市财政局

2023年 1月 12日

新余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1 月 1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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